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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起诉决定

我是今年 3 月决定起诉
银行的。之前，我多次接到该
行官方号码打来的推销电话，
基本都是推销信用卡业务，如
贷款、预约分期等。

其实不止该行，这几年，
我持续接到各种银行的推销
电话。一方面，这些电话严重
打扰了我的生活——无论工
作、休息、朋友聚会、看电影还
是打游戏，一个突然来电，总
会切断我正在做的事情，另一
方面，频繁骚扰导致我倾向于
拒接所有陌生来电，从而有可
能错过一些重要电话。比如
这次起诉中，我就差点习惯性
拒接了法官的电话。

我知道银保监会有个小
程序，叫“金融消费者保护服
务平台”，之前我用它投诉过
其他银行，一般就不再收到骚
扰电话了。所以我也在这个
小程序上投诉了这个银行，明
确要求：不再以任何方式向我
推销，对以前的推销行为，分
管负责人以上级别领导亲自
致歉，赔偿精神损失 200 元。
投诉后，银行方面很快联系
我，表示已设置推销屏蔽，但
仅能通过话务员道歉，无法现
金补偿，可给予“小礼品”。在
我看来，这样的处置方案对他

们毫无震慑力，就拒绝了。
更没想到的是，几天后，

我又收到该行发来的 3 条推
销短信。我再次通过银监会
的小程序投诉，鉴于产生了新
骚扰，我将诉求升级为“500元
赔偿+公司层面书面道歉”。

与此同时，我查阅了相关
法条，发现《民法典》第1033条
第一款规定：“除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
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电话、短
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
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
活安宁”。我并非专业法律人
士，但因兴趣自学过一点民
法，有了法律条文支撑，我做
好了起诉准备，也在投诉中明
确说了起诉的可能性。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感觉
话务员比上次更重视。他们
多次来电，先后将赔偿方案调
整为100元、200元和300元现
金，但道歉却仍然只停留于话
务员层面。我明确表示，即便
赔偿金额满足要求，若无书面
道歉，我绝不接受。话务员后
又提出，尝试安排分管领导上
门道歉（即最初方案），我再次
拒绝，坚持要求书面道歉。话
务员表示无法做到。

今年 3 月 22 日，我向骚
扰电话主体公司注册地法
院——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正式起诉银行。第一次起
诉因“材料不足”被法院退回，
我咨询过律师朋友，他们表示
这很正常，专业律师立案有时
也会被退回。第二次补齐材
料后，立案就顺利通过了。从
起诉到最终调解，整个过程不
到三个月，算是比较快的。

法庭内外博弈：从 500
元到5000元

开庭时，对方派了一名法
务出席，我最初的诉讼请求是
500元赔偿加书面道歉。在开
庭前夕，我查阅了裁判文书
网，发现山东有两个类案，最
终法院均判赔精神损害抚慰
金 3000 元，并额外支持了诉
讼成本。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金额法律上并没有太明确的
规定，考虑到在诉讼过程中我
确实产生了误工等成本，同时
该金额应当在合理范围内最
大化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参
考那两个案例，当庭请求，将
赔偿金额变更为 3000 元，并
将两个案例打印出来，作为
参考材料提交给了法官。对
方法务当庭同意了最初提出
的 500 元赔偿，但以“公司流
程复杂”为由，希望把书面道
歉改为当庭道歉，被我拒绝
了。

庭审结束，法官未当庭
宣判。之后，被告法务补充
提交了“用户协议”作为新证
据，试图以协议中“我同意接
收相关推销”的条款进行抗
辩。这确实是大型机构及其
专业法务团队的惯用策略。

但我认为，银行主张的
这一点站不住脚。

首先，银行与我签署这
样的“格式条款”时，我并没有
被赋予单独拒绝该条内容的
权利，那是否违背了公平原
则？根据《民法典》第 496条，
我可以尝试主张该“格式条
款无效”。

其次，也是本案的特殊
之处：我已通过官方渠道明
确书面要求“停止任何形式
推销”，之后仍然收到三条推
销短信。这构成了新的，明
确的违法行为。

开庭约两周后，法官打
来电话，告知我，被告同意赔
付 3000 元，但仍无法给出书
面道歉，希望更换为登门道
歉。我依然拒绝了。当时我
很清楚，如果同意，3000元稳
拿，若等判决，存在拿不到
3000 元的可能，因为精神抚
慰金具体多少数额，酌定起
来比较复杂。但我需要留下
一份书面文件，无论是书面
道歉还是判决书，以此告诉
大家，这件事是可以去起诉
的，起诉是可以被支持的。

之后，法官再次来电，银
行提出将赔偿金额提高至
5000 元。此时我了解到，如
果选择和解，在和解成功后，
法院会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效
力的书面“调解笔录”。基于
此，我最终同意了调解方案。

为什么我要在社交媒
体上发这件事？

开庭时，银行法务告诉
我，这是他们公司第一次因
为 推 销 电 话 和 短 信 被 起
诉。查阅类案时我也注意
到，援引《民法典》1033 条起
诉推销骚扰电话的案件寥
寥无几——至少在裁判文书
网上公开的案例屈指可数。

而且，很多人根本没意
识到，这些骚扰电话已经涉
嫌违法。每当我跟朋友讨论
此事，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

“太烦了”，却很少有人想到可
以维权，甚至我自己在最开
始也没意识到这是违法行
为。事实上，单靠个别案例
的赔偿——即便是五万、十
万元——对银行而言可能也
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有当维

权形成规模效应，迫使银
行重新权衡违法成本与收
益，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现状。

基于这样的考虑，拿
到调解笔录后，我将整个
维权过程整理成详细指南
发布在社交媒体，包括诉
状撰写、证据准备、庭审策
略等实操内容，并附上了
两个胜诉类案的判决文书
编号。出乎意料的是，引
发了广泛关注。

最让我意外的是，很
多银行从业者也私信支持
我，他们同样感到苦不堪
言。有个银行职员说，他
们经常被要求，下班后加
班 4个小时，专门拨打推销
电话。公司还设置了各种
严苛的考核指标：每天必
须接通多少电话，通话时
长要达到多少，甚至被要
求全程视频监控。

这 些 留 言 让 我 很 感
慨：银行基层员工也是受
害者——他们被迫牺牲休
息时间，执行不合理的营
销任务，消费者有时接到
电话后会把气撒在他们身
上，而真正该负责的决策
者，却始终躲在幕后。这也
是我在维权阶段坚持要书
面道歉的原因之一——就
是要让决策层站出来承担
责任，而非让基层员工充当
替罪羊。

虽然目前我还是会接
到各类推销电话。但令人
欣慰的是，不少网友逐渐意
识到这个行为是错误的，并
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去减少
骚扰。对于有意维权的朋
友，我的建议是：若对法律
流程比较熟悉，又有时间精
力去准备，起诉无疑是最有
效的方式。改变一个系统
性错误，可能需要大家共同
行动。 李小椿法院出具的书面“调解笔录”。

因为频繁收到银行的电话推销，一位
上 海 普 通 消 费 者 H 先 生 将 银 行 告 上 法
庭。经过三个月的法律程序，双方达成调
解，H先生获赔 5000元。

因为“低成本、高覆盖”，电话推销在
金融行业大行其道，消费者苦其久矣。H

先生的维权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借
鉴的范本，即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以下是 H 先生的口述，他将详细讲述
整个维权过程，包括如何取证、如何运用
法律条款，以及面对银行抗辩时的应对策
略。

起诉银行电话骚扰获赔5000元——

一个普通消费者的维权


